
擔保具結書 

一、 張Ｏ如      茲提供  定期存單    作為  朱Ｏ婉   公司 

  （擔保品所有權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君 

  102 年度 土地增值稅之欠稅及罰鍰合計 500,000 元（滯納金及滯納利息另計） 

  之擔保。 

 

二、欠稅人應於 103 年 2 月 8 日前繳清前述欠稅總額，逾期未繳清，同意由 

  南投縣政府稅務 局（處） 埔里 分局(處)逕對本擔保品行使應有之權利。 

 

 

  特 立 此 據 

 

 

             立   據    人：張Ｏ如        (簽章) □印 

             (擔保品所有權人)： 

             住       址：南投縣南投市成功路 000 號 2 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電        話：049-0000000 

             欠     稅     人：朱Ｏ婉         (簽章)  □印 

             欠稅公司（行號）： 

             負     責     人： 

             住            址：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000 號 3 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電        話：049-0000000 

 

 

中  華 民 國   1 0 3     年    1     月    8     日 

 

 


